
一、現職教職員工暨董事子女

    (一)小學部：

      1、雜費、事務費、加廣加深費、雙語課程費、冬夏令營、作業指導及社團費一

         律減免50%。

      2、代辦書籍費及其他代收費不減免。

    (二)幼兒園：

      1、學費、雜費、活動費、材料費、冬夏令營一律減免50%。

      2、點心、午餐及其他代收費不減免。

二、現職教職員工暨董事之孫子女、外孫子女

    (一)小學部：

      1、雜費、事務費、加廣加深費、冬夏令營、作業指導及社團費一律減免50%。

      2、雙語課程費、代辦書籍費及其他代收費不減免。

    (二)幼兒園：

      1、學費、雜費、活動費、材料費、冬夏令營一律減免50%。

      2、點心、午餐及其他代收費不減免。

三、退休教職員工暨卸任董事子女(含孫子女、外孫子女)

    (一)小學部：

      1、雜費、事務費、加廣加深費、冬夏令營、作業指導及社團費一律減免20%。

      2、雙語課程費、代辦書籍費及其他代收費不減免。

    (二)幼兒園：

      1、學費、雜費、活動費、材料費、冬夏令營一律減免20%。

      2、點心、午餐及其他代收費不減免。

四、簽約友好學校之東山、中道國高中學校教職員工子女及公立學校校長子女

   (一)、小學部：

      1、雜費、事務費、冬夏令營、作業指導及社團一律減免10%。

      2、雙語課程費、加廣加深費、代辦書籍費及其他代收費不減免。

   (二)幼兒園：

      1、學費、雜費、冬夏令營一律減免10%。

      2、活動費、材料費、點心、午餐及其他代收費不減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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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簽約友好醫院之臺北市立萬芳醫院(含臺北醫學大學、北醫附醫院、雙和醫院、 

    新國民醫院、行愛住宿長照機構)教職員工子女

   (一)、小學部：

      1、雜費、事務費、冬夏令營、作業指導及社團一律減免5%。

      2、雙語課程費、加廣加深費、代辦書籍費及其他代收費不減免。

   (二)幼兒園：

      1、學費、雜費、冬夏令營一律減免5%。

      2、活動費、材料費、點心及其他代收費不減免。

六、此優惠之金額除一、現職教職員工暨董事子女及二、現職教職員工暨董事之孫子

    女、外孫子女之身分別直接減免外，餘皆以獎助學金方式發放，無條件進位至百

    位數。

七、本作業要點經主管會議決議，校長核可後公告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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